炎陵县2017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报   告
为做好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分配工作，炎陵县卫计局、炎陵县财政局联合下发了《炎陵县2017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即炎卫字[2017]49号文件。炎陵县卫计局按照文件精神严格落实、分配项目资金，并对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总结，现将资金管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

   （一）资金配套到位情况

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项资金，中央省县按照人均补助经费50元的标准，共计1014.40万元下拨。（其中上级配套专项资金共计810.20万元;县级财政:204.20万元）    

（二）资金拨付情况
    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级财政配套专项资金1014.40万元，县卫计局已按时全部拨付给所有乡镇卫生院和县直公卫机构，其中乡村医生补助资金按照人均18元标准也全部通过涉农补贴系统“一卡通”账户拨到村医账户。

2017年我县财政下拨204.20万基本公共卫生资金，卫计局根据《炎陵县2017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的考核情况，已全部按人均32元拨付给全县各基层医疗机构。

 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合规情况
2017年6月、12月份我县卫计局分2次对全县各个公共卫生机构进行了全面督查，就公卫支出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审核，没有发现有违纪违规的情况发生，支出合规情况较好。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017年我县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的管理高度重视，实行专账专户管理。县卫计局、财政局联合制定了《炎陵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和《炎陵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办法》、《炎陵县卫计局关于规范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与使用的通知》,进一步强化制度，规范管理。并且两部门联合组成检查组，对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落实情况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及不定期考核检查，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措施到位。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执行情况

    2017年炎陵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在各部门共同努力下有新的亮点。一是居民健康档案管理逐步规范，健康档案的信息完整性有明显提高。各卫生院有专人管理，2015年起我县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更新率、使用率明显提高。截至2017年12月，全县常住人口204200人，建档181973人，建档率为89.12%，档案更新44054份，更新率为24.1%。二是加强了慢性病患者管理。2017年慢病管理逐步规范，患者信息准确性和真实性较高。2017年全县累计在管高血压患者7893人，累计在管糖尿病患者1340人，累计在册重性精神疾病病人841人。结核病、艾滋病患者治疗模式2017年开始转型，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转向县人民医院规范化、系统性治疗。2017年慢性病的检测工作也逐步开展。三是规范孕产妇及儿童健康管理。近几年我县孕产妇及儿童健康管理逐步规范，孕产妇及儿童死亡率控制在低水平内。2017年全县有产妇 2159人，分娩活产2160人，住院分娩率100%；孕产妇建卡 2151人，建卡率99.6 %；早孕建册2151人，早孕检查2052人，早孕检查率95%；产后访视 2093人，产后访视率96.9%；孕产妇系统管理2013人，管理率93.2%，孕产妇死亡率为0。全县有0-6岁儿童16788人，建立电子建档15973人，建档率89.1%；进行健康体检12072人，体检率71.91 %；新生儿访视率96.45%；5岁以下儿童死亡8人，死亡率3.7‰，死亡率比去年有所下降。四是老年人及中医药健康工作稳步推进。2017年全县为65岁以上老年人总数21126人，进行中医体质辨识并进行健康指导的10143人，占目标人群48%； 0-3岁儿童数7176人，中医调养人数4761人，占目标人群66.3%。健康指导完成情况较好。五是重视传染病防控工作。我县领导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开展了传染病应急演练活动，提高了医务人员的防控能力。加强了春、夏季传染病的防控和督导工作，2017年我县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未发生重大传染病。2017年共报告乙类和丙类传染病760例，报告率和及时率100%，未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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